三电设施防盗报警系统
分机安装、服务合同书
甲方： XX乡XX村 XX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XX三电设施防盗报警中心         （以下简称乙方）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有效防范和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含军事通讯），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活动，根据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国务院国资委、工商总局、广电总局、国家电监会要求，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责任与义务

1. 接到报警中心通知后，应及时赶到现场，查明原因，如有破坏应立即通知乙方服务人员维修。如有被盗甲方应在24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95518报案。

保单号:PZAH200813049400000001。
2. 系统分机内充电电池使用寿命为一年，一年后更换新电池，电池按时价收取。
3. 系统分机单价    元/台， 含一年保险费50元、接警服务费   元、通讯费予缴50元用完后应听通知续交，第二年提前一个月应进行续保险费、续服务费，通讯费用完后应听通知续交，否则按自愿放弃续保权利和要求保护的权利。

4. 系统分机       台，总价         元
共计人民币（大写）：                   
5. 付款与缴费办法： 现金或汇款。 
6. 检修需要断高压电时，应通知乙方，防止不必要的出警。

7. 若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原因造成报警系统分机的损失，由甲方负担。

2、 乙方责任与义务

1. 乙方报警中心接到报警后应立即通知出警人员，出警人员应迅速赶到现场。否则，按公安部门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2. 负责自安装之日起一年内的免费维修维护，一年后只收取零件的成本费。报警中心售后服务电话：                 
3. 一旦报警设备被盗贼破坏，应及时维修。
4. 因乙方产品责任造成甲方电力变压器被盗损失的，甲方凭维修或购置或维修电力变压器正式发票和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被盗证明，甲方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索赔，按实际损失的90%赔偿，最高赔偿额每次事故不超过五万元，赔偿期限五至三十天。
3、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按照合同所述各尽其责，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对本次事故负赔偿责任。

4、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5、 本合同有效期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五年。
6、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交保险公司备案一份。
7、 以下表格由甲方填写，如果有误由甲方负责。 
填表人：
	编号
	容量（KVA）
	种类
	冷却方式
	接线图
	器身吊重
	油重
	出厂日期

	
	
	
	
	
	
	
	

	安装详细地址
	

	联  

系

人
	
	手机

（电话）
	
	距该点

最近的

派出所
	

	辖区派出所
	


 详细地址草图见背面。（可另附表）
甲  方：                       （盖章）
负责人： 

乙  方：                        （盖章）
负责人：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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